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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调整《抚松县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相关单位：
2025年4月24日，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抚松县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、《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70号）和《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》（吉政办函〔2022〕136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县政府办公室决定对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调整，现通知如下：
在原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中增加由县发改局承办的编制抚松县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。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落实责任分工，把握时间节点，严格履行法定程序。 

附件：抚松县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（调整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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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抚松县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（调整后）
	序号
	重大行政
决策事项
	承办
单位
	决策依据
	主要内容
	实施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	计划完成时间

	1
	制定抚松县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收费标准
	发改局
	《价格法》
《吉林省定价目录》等
	制定全县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收费标准。
	属于第八条：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和调整。
	2025.12.30

	2
	编制《抚松县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》
	发改局
	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》
	分析未来五年的发展环境，明确在未来五年内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，设定具体的量化目标，确定我县未来五年的发展空间布局，构建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产业体系，关注社会事业的发展，提出保障规划顺利实施的各项措施等。
	《抚松县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》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县经济发展质效，为县域经济接下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奠定坚实基础。
	2025.12.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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